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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意识与土地道德建设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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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以人地关系理论为指导, 探讨土地意识观、土地伦理观和土地道德的有关问题, 指出土地道德建设要

加强制度建设, 强化公众的土地忧患意识, 提高人类的文化水平和思想素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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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以土地意识、土地伦理和土地道德为核心

的土地思想和社会文化观, 不仅可以促使人类高尚

的土地意识和土地道德的形成, 而且对创建人类整

个思想与文化体系——包括科学与技术、道德与法

律、经济与生产、思想与伦理、民俗与习惯、文学与艺

术、政治与哲学等, 都具有深远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本文以人地关系理论为指导, 对土地意识、伦理和道

德等问题作初步探讨。

人地关系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哲学话题, 它在人

类的不同发展时期, 因科学技术水平、社会发展水平

和人类思维等方面的差异, 而表现出不同的理论思

维形式。从其发展轨迹来看, 已经历了天命论 (神权

论)、地理环境决定论、人定胜天论、协调论、可持续

发展论等阶段。[1 ]在不同的人地关系理论指导下, 各

个时期人们的土地意识、土地伦理和道德等有很大

的差别。

一、土地意识观

“意识是存在的反映”,“意识是人脑这种特殊物

质对于客观世界的反映, 意识是客观世界的摄影、模

写、摹本, 是客观世界的主观映象”。[2 ]意识是人的头

脑对世界整体的感觉、思维、认知等各种心理总和的

反映, 且这种反映是能动的。土地意识是人们对土地

心理反映的总和。从根本上讲, 土地意识应包括人们

对土地的认识水平和对土地保护的自觉性及其行

动。其涵义可从哲学、科技、思想、法律、心理、时空、

价值等方面予以说明。

(一)土地意识的哲学观

土地意识的哲学观是关系到人们如何看待世

界, 对待自然, 正确处理人地关系的大问题。从采集

渔猎的原始社会到高度文明的现代信息社会的今

天, 人们的土地意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就我国来

说, 人们对土地是非常崇敬的, 具有“重地敬地”的传

统观念和意识。新中国成立后, 人们的土地意识有了

很大变化。如从“土地人人享有”、“以地生财”到“保

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等。从目前人们的认

知水平看, 土地意识可归纳为: 惟一论——人类只有

一个地球; 短缺论——地球资源有限、土地资源短

缺; 忧患论——耕地资源越来越少; 保护论——保护

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

在人类与土地关系上, 土地意识表现为: 生存论

——人类的生存脱离不开生物圈、人类的生存脱离

不开土地; 关系论——人类隶属于土地, 而土地决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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隶属人类。应该说, 这种土地意识是人类土地认识史

上的一次进步。第一, 比较深刻地认识到了人与自然

及人与土地的关系。人是自然界的一个组成部分, 是

自然界不断运动变化的产物, 人类的生存受自然界

的制约。自然界尤其是土地是人类生存的基础, 人类

必须遵循其变化规律, 运用其规律进行自己的活动。

人类既不是自然的奴隶, 也绝不是自然的主宰。第

二, 进一步认识到了自然界固有的整体性和规律性。

自然界是一个整体, 其各个组成成分相互作用、相互

联系, 组成一个有机整体, 形成独有的结构和功能。

自然界各个组成成分之间的物质、能量、信息交换和

循环存在着固有的规律性, 如“物质不灭定律”、“能

量守恒定律”、“作用与反作用定律”和“自我调节规

律”等, 对人类生存、繁衍、发展都有直接和间接作

用。第三, 认识到了土地的价值。过去人们认为自然

资源是无限的, 可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 随意开采, 无

偿使用, 没有价值观念, 土地资源“地大物博”等。现

在人们则意识到土地资源是“有价”的、“短缺的”, 既

是资源, 又是资产。

(二)土地意识的科技观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 人类在改造自然方

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但同时也带来了对人类生存

有重大影响的后果——环境污染、生态失调、资源短

缺等问题。这些世界性的难题均与土地系统有着直

接的关系。面对严峻的现实, 人类在深层次的思考中

悟出: 人类只有一个地球, 人类社会、经济、生态要可

持续发展, 土地生态安全建设至关重要。

从科技观来看, 土地意识表现为: 土地系统是一

个整体, 它既具有生产价值和经济价值, 又具有生态

功效和社会价值; 合理利用土地, 使其永续利用。从

人类进入可持续发展时代来看, 土地意识表现为: 土

地可持续观——人地共荣、配置公平 (代间、代内公

平)、高效利用等。

(三)土地意识的认知观

土地意识的认识观是指人们对于土地问题的认

识和理解, 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整体观念。当今世

界存在的人口问题、粮食问题、能源问题、资源问题

和土地污染等, 迫使人们在认知观念上要发生“十大

转变”。[3 ]这十大转变是: 人口增长要向节制稳定型

方向转变; 世界发展战略要向可持续发展转变——

既满足当代人, 又满足后代人基本生活需求; 经济发

展要朝着有利于人类生存的方向转变; 资源利用要

向综合利用、永续利用的模式转变; 土地与其他资源

利用要计量, 且要向价值观念转变。此外, 还有科学

理论、生产技术、预防治理和群众参与意识等均要向

保护我们的“家园”转变。如臭氧层破坏, 地球平均温

度趋向升高, 世界森林锐减, 酸雨地区扩大等, 为解

决世界范围的土地问题, 人们在观念和行为上要增

加紧迫感、使命感和危机感。

从目前土地意识的认知观来看, 土地意识表现

为: 土地面积有限; 土地既是资源, 本身又能凝聚大

量的资本; 土地既具有生产价值, 又具有生态功效和

社会作用, 土地的生态功效对人类社会对可持续发

展至关重要。

(四)土地意识的法制观

土地问题实质表现为与人土地、人与人之间的

矛盾, 解决这种矛盾必须制定和依靠土地管理与保

护法规, 以规范和调节人的行为, 建立土地伦理规范

和土地道德观念, 这就是土地意识在法律方面的具

体表现。树立以保护土地为荣, 损害土地为耻, 保护

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的新道德观, 这是土地

法律方面的核心问题, 这种法律观必须逐步树立。我

们必须用严格的管理措施和法律手段去保护土地,

特别是耕地。

(五)土地意识的心理观

人们对土地的感性认识可归结为人们对土地认

识的心理观, 包括人们对土地的情感、审美情趣和鉴

赏能力。如在不同时期人们对“黄土地”的不同认识,

就是很好的例子。由于土地问题的演变, 土地知识的

普及和生活质量的提高, 人们的土地心理感受也在

深化, 其土地心理观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

(六)土地意识的时空观

人们的土地意识随时间、空间的变化而表现出

很大的差异性。总体说来, 土地意识的时空表现为:

时间观——演变的动态性, 如人们对土地价值的资

源功能认识、到对土地资产价值的认识、到生态价

值、社会价值等认识, 体现出逐步深化的特点; 分配

的公平性——既强调当代人的分配, 又强调代间的

公平; 利用的集约性——农用地利用的集约与城市

用市的集约; 可持续发展性——最终达到人类社会

持续发展的目的; 空间观——配置的合理性、高效

性、约束性和互补性。

(七)土地意识的价值观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 人们对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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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 对价值的认识呈现出系统

的观念。土地价值包括: 土地的资源功效——包括其

承载功能、生长功能, 为人类生存提供最基本的物质

条件。土地的资产功效——包括其凝聚资本的功能、

土地的所有权经济实现与市场实现的主要方式。土

地的生态功效——包括水土保持、生态系统的维护、

调节局域气候和净化污染物的效应。土地的政治功

能——包括土地所体现出政治地位功能等。土地的

社会功能——包括社会保障功能、社会地位功能等。

土地的精神功能——包括人们景观欣赏、精神娱乐

等功能。

以上是土地意识的基本内容, 这些内容之间是

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 从而构成了土地意识这一概

念的整体内容。具体来说, 哲学观和科技观是土地意

识的基础, 伦理观和认识观是以哲学观和科技观为

指导的, 构成了心理观, 从而影响着人的动机和行

为。而人们的土地价值观及意识在不同的时间、空间

上, 又表现出很大的差异, 表现出动态性与空间分布

差异性。

二、土地伦理观

随着人口的增加, 科学技术的进步, 人类社会的

发展和环境对人类的不断作用, 人们对土地的认识。

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因而人们的土地伦理观也有

了很大的变化。

长期以来, 特别在西方, 占主导地位的世界观是

“人类中心主义”[4～ 6 ]: 即人是高于自然界或在自然

界以外的, 人是自然界的主人, 是所有价值的来源,

自然界的一切应该为人类的利益服务, 为人类所使

用。到了 19 世纪, 西方对待自然界的态度发生了变

化, 逐渐产生了“非人类中心主义”、“土地伦理学”、

“自然价值论”等伦理观。

泰勒的环境伦理学[6 ]的核心内容是“一种行为

是否正确, 一种品质在道德上是否良善, 将取决于它

们是否展现或体现了尊重大自然这一终极性的道德

态度。”由此, 就土地伦理观来看, 建立了“尊重土地”

的新伦理观。而这一伦理观与中国传统的“重地敬

地”的观念是吻合的。

L eopo ld 提出了一种伦理观[7 ] , 认为自然资源

(土地) 具有一种以一种自然状态继续存在的权利。

他被认为是“发展生态中心论的环境伦理学最有影

响的大师”, [8 ]他的《沙乡年鉴》的最后一节即命名为

“土地伦理学”, 并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生态中心论

的环境伦理学。土地伦理学[7 ]的任务是:“扩展 (道

德) 共同体的界线, 使之包括土壤、水、植物和动物,

或由它们组成的整体——土地。”并把“人的角色从

土地共同体的征服者改变为土地共同体的普遍成员

与普遍公民。这就意味着, 人不仅要尊重共同体中的

其他伙伴, 而且要尊重共同体本身。”他同时指出:

我不能想象, 在没有对土地的热爱、尊重和敬佩, 以

及高度赞赏它的价值的情况下, 能够有一种对大地

的伦理关系。“土地伦理的进化过程不仅是一个感情

发展过程, 也是一个精神发展过程⋯⋯当伦理的边

界从个人推广到共同体时, 它的精神内容也增加

了”。

随着“地球村”的形成, 人们已把道德关怀的范

围扩展到每一个人身上。随着生物共同体观念或生

态共同体意识的形成, 人们也将承担起对这个共同

体的其他成员 (植物、动物、水、高山等) 以及土地共

同体本身的义务。

深层生态学则认为[9 ]: 人类自我与自然环境应

融为一体, 关心自我是人类的天性, 自然环境既然是

自我的一部分, 保护生态环境也就是每个人应尽的

义务。

自然价值论的伦理学前提是: 人们应当保护价

值——生命、创造性、生物共同体——不管它们出现

在什么地方。”

由此, 我们认为, 土地伦理的基本框架可以如此

架构: 人与土地是一个整体——人与自然的演化论;

人的生存脱离不开土地, 即人类隶属于土地, 而土地

决不隶属于人类——人与土地关系论; 土地生态问

题产生的实质是文化和价值问题, 决非技术和经济

问题——人的主观能动性论; 后代对土地拥有的权

利与我们一样多, 我们有道德与义务留给后代充足

的发展空间——可持续发展论。

三、土地道德的行为规范

随着人类生态意识的不断提高, 科技生产领域

中出现了绿色技术和生态工程, 生活、食品方面出现

了绿色食品, 上层建筑领域里的“生态化”和绿色文

明正在兴起。在此大背景下, 人类的土地道德观念正

在逐步形成, 土地道德规范也开始建立。土地道德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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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上层建筑的范畴, 是伦理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一般

来说, 土地道德是人们的行为在没有任何外界的压

力和影响下, 自觉自愿地符合土地保护的意识和行

为规范, 且不断通过社会舆论和信念来调节和约束

自己的行为和意念。具体地说, 土地道德包括道德

观、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等内容。

(一)土地道德观念

人与土地之间的矛盾以及人与人的矛盾, 都是

由于人类的失误所造成的。这种失误有时是无知的,

有时是有意的, 但都是不道德的。因此,“人地共荣”、

“保护土地为荣, 损害土地为耻”则是人类土地道德

的新观念。对中国来说,“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

生命线”,“不能吃祖宗的饭, 断子孙的路”, 要走“可

持续发展之路”, 这已成为现阶段土地道德观的重要

组成部分。

(二)土地道德原则

伦理学告诉我们, 道德是有标准的, 不同的社会

有其不同的道德标准。《环境伦理学》一书这样写道:

“人只要存在着, 就要杀死其他生物和利用资源, 但

这里有一个限度。”[10, 11 ]这是人类整个道德中惟一

的最正确的标准。其内容包括: 人对生物的行为以维

护物种的存在为标准, 决不能对生物斩尽杀绝, 要有

一个限度。

在现阶段, 人类的土地道德标准应为人们对土

地影响的限度, 就是国家制定的土地标准, 即人对其

赖以生存土地的行为以不破坏它的自我调节能力为

标准。自我调节能力包括自然净化能力、土地的恢复

能力、作物的生长能力等。利用土地并达到永续利用

的目的。

为了实现上述标准, 人们必须在土地问题上遵

循以下原则: (1)共同利用原则。人是自然界的一员,

人类的出现是自然界演变的产物。作为有思维能力

和主观能动性的人类应与其他组成成分一样, 在不

危害彼此生存的条件下, 使地球上所有生物都应享

有其赖以生存的土地不受污染和破坏, 保证有健康

生存的土地和持续发展、永续利用的权利。 (2)建设

保育原则。人类在与土地关系的处理中, 可以说, 因

其具有主观能动性, 因而, 其在人地关系中处于主导

地位。要达到土地持续利用之目的, 人们不应该对土

地进行掠夺性经营, 而应该根据土地生态系统的演

变规律, 对土地进行生态建设, 保持土地肥力, 维护

土地健康。 (3)互惠共荣原则。大量的事实证明, 人

与自然, 人与人之间都是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 地

球上每一个物种与其他物种的关系是互利互补的。

人类与土地之间的关系, 同样存在着这样的关系, 只

要人类按照土地生态演变规律, 对土地进行精心护

理, 土地定会给人类以厚报。 (4)持续发展原则。由

于当今世界的“人口爆炸”, 人为干扰的力量在不断

增强, 土地的承受能力在逐步降低, 人类只有在维护

好、建设好土地的前提下, 才能与土地共同得到持续

发展。

(三)土地道德规范

为促使人们自觉地遵守土地道德原则, 应当逐

步建立起土地道德规范。规范, 就是社会公认的、带

有舆论性的约束机制和习惯性压力, 人们应当按照

这些规范去约束自己的行为。目前对土地道德规范

的研究应强调以下内容: (1)自觉防止和消除人类活

动对土地的损害, 树立起人与土地可持续发展的新

型道德规范。 (2)扼制和禁止“污染土地”和“污染转

嫁”的不道德行为, 树立起保护地球大土地的道德规

范。 (3)针对土地生态破坏的严峻局面, 人们在合理

开发和利用土地资源的同时, 要针对土地生态特性,

恢复土地生态功能, 要树立保护和恢复土地资源, 使

其永续利用的道德规范。土地意识、土地伦理和土地

道德都是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意识是事物存在的

反映, 道德是人的行为规范的表现。因此, 我们认为,

土地意识的深化, 有利于加速土地道德的形成。同

时, 土地道德的建立可促进土地意识的进一步深化。

四、土地道德的建设

人们的土地道德建设的影响因素很多, 它不仅

与制度的建设有关, 也与人的文化水平和思想修养

有关。目前应加强土地道德建设, 建立强有力的制度

约束机制, 建立和完善与土地有关的各种法律法规,

从法律法规上去制约人们的行为; 通过各种措施, 强

化公众的土地忧患意识, 使新的土地意识深入人心,

使人们逐步形成良好的土地道德; 不断提高人们的

文化素质和思想修养, 使人们用良好的土地意识和

土地道德去规范和约束自己的行为。只有这样, 人们

传统的土地道德观才有可能转变, 新的道德观、伦理

观才能树立。也只有这样, 才可能从更深层次上去调

整人与土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实现保护土地资

源, 使人类社会得以可持续发展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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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Land Con sc iousness and the Con struction of Land M ora l ity

L IAN G L iu2ke, CAO X in2x iang, TAN G L ei
(Colleg e of E nv ironm en t and P lann ing , H enan U niversity , K aif eng , H enan 475001, Ch ina)

Abstract: Based on M an2land rela t ion sh ip theo ry, Som e p rob lem s abou t land con sciou sness, land

eth ics and land mo rality have been discu ssed. T he paper po in ted ou t that the con struct ion of land con2
sciou sness need strengthen ing system con struct ion, the land con sciou sness, and to enhance cu ltu ra l level

and ideo logic con struct ion.

Key words: m an2land rela t ion sh ip s; land con sciou sness; land mo r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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